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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联合体为进一步挖掘试验潜力，扩大农作物的试验容量奠定了基础，但随着联合体组建过程中没有充分的研讨，联合体内部潜在的问题逐渐显现，本文针对目前主要农作物品种联合体试验组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联合体发展的思路与组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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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现代种业的发展，品种审定工作积极探索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国家和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认真分析和解决品种试验审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逐步改进和完善品种试验审定工作，拓宽品种审定试验渠道，进一步挖掘试验潜力，扩大申请需求量较大作物的试验容量，农业部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改进完善品种试验审定工作的通知》(农办种〔2015〕41号)文件，鼓励和支持具备试验能力的企业联合体、科企联合体和科研单位联合体等可组织开展品种试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对企业联合体、科企联合体和科研单位联合体（简称联合体）也提出了确定的要求。在这种政策支持下，从2016年1月开始，各地种子企业、育种单位积极组建联合体，开展了国家或省级的主要农作物品种联合体试验申请。可以说，现代种业的发展必然需要广泛地联合，只有进行有序的、协调的、有规则的联合，才能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和共同发展。
1 联合体的潜在问题
1.1联合体组建具有盲目性  国家出台政策后，一些科研单位、种子企业简单的组织在一起，模仿式的签订协议，就自称联合体申请国家或省级品种试验工作。联合体的“联”是靠什么进行联，联合体的“联”在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几个单位简单组织在一起，根本就不是联合体，而是盲目捆绑在一起的几个分体，起不到联合体的作用。
1.2联合体松散不可控性  联合体的目的就是要扩大品种试验资源，快出品种，出好品种。然而，联合体成员育种能力强弱不一，审定后的品种又是成员各自获利，与联合体其他成员无关，育种能力弱的单位不一定能审定品种，两、三年后一直审定不了品种的成员单位，出钱、出力而讨不到好处，肯定不会继续在联合体中充当“奉献者”，这样松散的联合体必然会解体。
1.3联合体内部的风险性  假如联合体均衡成员内部的品种审定，实行轮流式的品种审定，让所有单位都能审定通过品种，很显然育种能力弱的单位必然对品种缺陷进行隐瞒，或者是篡改相应数据，这样的品种必然会在生产上存在着风险与隐患，加上联合体的“诛连”作用，联合体成员单位都要承担这种责任。显然，育种能力强、诚信度高的单位肯定要抵制这种所谓的“均衡”，最终联合体还是解体的必然趋势。
2 联合体的发展思路
联合体，从词意上必须有联合的“链条”或“纽带”，否则，只能是简单用“绳子”捆绑的几个分体。联合体必须实现试验平台的扩展与外延，保持联合体的稳定性，才能保证联合体的可行性，联合体成员之间建立以试验平台为核心的关系利益人共同体，真正确立“多方共赢”的理念。
2.1慎重联合  联合前要慎重，联合后才能稳定。联合体在建立相互利益关系之前，应该进行充分地沟通，做到成员单位之间想到了解，避免随意简单组合，出了问题难以解决，不但影响到联合体的发展，也会对成员单位自己的正常发展构成伤害。
2.2充分认同  种业联合体各成员要对联合协议、联合方案进行深度会谈和广泛协商，最终实现成员单位之间的充分认同，最大限度地避免联合体执行中出现不可预见的问题。明确的联合体主持单位和试验主持人，要能够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带头履行和监督各成员单位履行义务。
2.3协调配合  联合体主持单位要统筹整体情况，针对各成员单位之间的现实情况，及时发现所存在的问题，积极组织联合体成员单位在一起分析问题，研究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做到协调一致，相互配合，积极主动地维护联体的整体利益，避免个别成员单位出现违规行为。
2.4共同成长  联合体的组成，首先是每一个联合体成员单位的付出、奉献，成员单位追求当前联合体试验平台中相应的利益也是现实存在，联合体的发展更应该有长远的发展眼光，保持联合体的稳定性，各成员单位要针对自身的发展，具备推动和提升联合体成员共同成长的能力。
3 联合体的合作方式
联合体各成员单位要共同遵守联合体制定的试验规则，遵守相应的道德规范和标准。联合体各成员之间要敢于付出，勇于付出，善于付出，做到舍小利取大利，保持联合体的健康顺利发展。
3.1种质资源的联合  这种方式重点是科研单位为主的联合体。联合体成员单位之间应该实现育种材料共享，成员单位之间对所拥有的育种材料进行有组的观摩、整合，共同分析、利用优势育种材料，加大对种质资源的研究和创制，以形成新的育种材料，共同进行品种选育，审定出的品种联合体成员利益共享，推动联合体成员内部的商业化育种体系建设，支撑现代种业的创新发展。
3.2试验资源的联合  这种方式重点是承担着国家或省级试验单位的联合体。在同一个生态区域内承担试验的各成员单位，有着试验资源优势的条件，联合体成员单位之间应该立足于不同的行政区域内，在同一生态区域的试验点安排上，联合体成员单位都能承担试验，形成联合体内部的试验平台，不用再委托联合体以外的其他单位承担试验，从而节省试验费用。
3.3科研与经营的联合  这种方式重点是科研育种实力强的单位，与生产经营实力强的单位形成的联合体。由科研育种实力强的单位负责品种的选育，联合体审定通过的品种交由经营实力强的单位进行经营，经营实力强的单位重点是将审定品种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不必耗费精力去搞育种，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组成从品种选育到品种经营的一条龙作业。
3.4经营与经营的联合  这种方式重点是经营实力强的单位之间进行联合体。可以说，未来，对于种业经营单位，谁建立的种业销售供应链优势强，谁的销售网点分布密集合理，谁的市场竞争力就强，谁的企业发展之路就会走得更远。就经营实力强的联合体而言，就相当于在联合体成员每个区域的经销网点都是经营联合体的品种，品种数量更多、更齐全，形成的是品种超市效应，而不是像过去经营几个品种。再加上可以应用现在的互联网业务，因为联合体的经销网点覆盖面已经相当广泛，可以尝试开展网上订单，送货上门的业务。
总之，联合体需要在复杂的、多变的进程中进行磨合，从当前摸着石头过河，必然还要进入深水区，都需要在不断探索中发展。应当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联合体内部的规范化管理和自律式磨合，联合体将是品种审定试验中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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